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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7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2018-087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及对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事项尚需

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方可生效。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6年 7月 25日召开了 2016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48.45 亿元用

于对控股子公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人寿）进行增资，募集资金净额

若不足 48.45亿元，由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2017年7月13日，本公司召开了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授权

有效期延长至2018年7月13日。 

2017 年 11 月 2 日，本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8.06

亿元。 

2018年 7月 12日，本公司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授权

有效期延长至 2019年 7月 12日。 

按照股东大会的授权：授权董事会对本次发行方案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调整；批准

并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协议。 

2018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八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长签署<国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岸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三家

公司共同对国华人寿增资，其中本公司增资 48.45亿元，增资后占国华人寿总股本的 51%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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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增资后持股比例均未发生改变,与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一致，未发生募集资金使用变更情况。 

 

（一）增资进展情况概述 

1、2018年12月3日，本公司与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北宏泰）、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地产）、武汉市江岸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岸国资）在湖北省武汉市签署了《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扩股协议》，国华人寿拟以现金方式增资人民币95亿元。其中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含

募集资金）现金出资48.45亿元，占增资后国华人寿总股本的51%。湖北宏泰公司以自有资金

现金出资40.55亿元，占增资后国华人寿总股本的9.22%，武汉地产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5亿元，

占增资后国华人寿总股本的1.14%，江岸国资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1亿元，占增资后国华人寿

总股本的0.23%。 

2、2018年10月3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长签署<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的议案》，九名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增资事项属于

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中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批准并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

程中的协议”。此次对国华人寿增资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但需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方可生效。 

3、国华人寿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对国华人寿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方基本情况 

1、 名    称：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宏泰）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武汉市洪山路 64 号 

法定代表人： 瞿定远 

注册资本：   8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84484380X 

成立日期：2006 年 3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资本运营、资产管理、投资；化工建材、五金矿产、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的国内贸易；企业及资产（债权、债务）托管、收购、处置；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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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及代理。 

产权关系情况：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湖北宏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2、 名    称：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地产）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鼎力大厦 

法定代表人： 袁堃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37546008W 

成立日期：2002 年 7 月 4 日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须经审批的，在审批后方可经营；法律

法规未规定审批的，企业可自行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关系情况：武汉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武汉地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3、 名    称： 武汉市江岸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岸国资）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洞庭街 35 号 3 栋 3 层 

法定代表人： 王浩 

注册资本：  171509.036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2672795838W 

成立日期：  2008 年 5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的管理及运营、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施工、装饰

工程施工、房屋拆迁手续代办、房地产信息咨询及代理；物业管理服务、建筑材料、节能环

保产品的销售；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及投资咨询；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策划；企业管理咨

询。（依法经须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关系情况：武汉市江岸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司持股 98.72%，国开发展基金

有限公司持股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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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岸国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三）国华人寿的基本情况 

1、名称：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3、法定代表人：刘益谦 

4、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 1627号中信泰富大厦 12 楼 1210-1211室 

5、注册资本：380,000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678322868 

7、成立日期：2007年 11月 8日 

8、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

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国华人寿目前已开设 18 家省级分公司、近百家支公司及营销服务部，全面覆盖经济

和保费大省。 

10、国华人寿拟以现金方式增资人民币 95亿元，由本公司、湖北宏泰、武汉地产和江岸

国资以现金认购，资金来源为各公司的自有资金。其中本公司增资约 48.45 亿元（包含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8.06亿元。） 

11、本次增资完成前后，国华人寿主要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增资前持股数量

（万股） 

增资前持

股比例（%） 

增资后持股数量

（万股） 

增资后持股比

例（%）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3,800.0000 51% 247,158.7500 51.00% 

海南凯益实业有限公司 72,925.6236 19.19% 72,925.6236 15.05% 

上海博永伦科技有限公司 67,402.9479 17.74% 67,402.9479 13.91% 

上海汉晟信投资有限公司 45,871.4285 12.07% 45,871.4285 9.47%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0 0 44,658.3500 9.22%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 0 5,506.5800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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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岸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0 1,101.3200 0.23% 

合计 380,000.00 100 484,625 100.00% 

 

1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7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509,480,704.26 52,894,463,692.03 

净利润 1,502,520,503.19 2,733,553,902.53 

 2018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1,292,289,829.00 128,103,535,730.80 

负债总额 137,762,001,362.45 113,236,484,514.87 

净资产 13,510,383,454.83 14,867,051,215.93 

2017年数据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8 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 

13、本公司持有国华人寿 51%的股份，国华人寿已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对国华人寿增

资完成后不会影响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国华人寿没有对本公司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增资

完成后也不会出现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对本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14、国华人寿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 《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增资后的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和股权结构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 9.08 元/股的价格发行 104,625 万股。将注册资本由

380,000 万元增加至 484,625 万元，同意按下表所列增资前持股数量、拟增资股数和增资后

持股数量投资入股。 

各方持股情况如下表所列： 

股东名称 
增资前持股数

量（万股） 

增资前

持股比

例（%） 

增资股数

（万股） 

增资金额（万

元） 

增资后持股数

量（万股） 

增资后持

股比例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3,800.0000 51 53,358.75 484,497.45 247,158.7500 51.00% 

海南凯益实业有限公司 72,925.6236 19.19     72,925.6236 15.05% 

上海博永伦科技有限公司 67,402.9479 17.74     67,402.9479 13.91% 

上海汉晟信投资有限公司 45,871.4285 12.07     45,871.4285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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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

团有限公司 
0 0 44,658.35 405,497.82 44,658.3500 9.22%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 0 5,506.58 49,999.75 5,506.5800 1.14% 

武汉市江岸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0 1,101.32 9,999.99 1,101.3200 0.23% 

合计 380,000.00 100 104,625 949,995.00 484,625 100.00% 

 

二、增资股东的义务与责任 

各方应当于接到打款通知书后 5 个工作日，以现金方式一次性足额支付至国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账户。 

增资方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开始享有本次认购股份项下的股东权利、承担股

东义务。 

 

三、章程的修改 

在各方取得监管部门的同意批复并与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正式的增资扩股协

议之后，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根据本协议内容对“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相

应修改。 

 

四、 协议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形时，经各方书面同意后可解除本协议： 

本协议签署后至股东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前，适用的法律、法规出现新的规定或变化，或

监管部门出现重大政策变化从而使本协议的内容与法律、法规不符或与监管部门意见严重不

符，并且各方无法根据新的法律、法规就本协议的修改达成一致意见或无法取得监管部门对

本协议事项的批复。 

 

五、免责补偿与不可抗力 

1、由于一方违反其声明、保证和承诺或不履行本协议中的其他义务，导致对它方或它的

董事、职员、代理人的起诉、索赔或权利请求，一方同意向它方或它的董事、职员、代理人

就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提供合理补偿。2、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且自身无过错造成

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将不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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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3、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各方，并在事件发生

后十五日内，向其他各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以及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

的报告。 

4、不可抗力指任何一方无法预见的，且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宣布或未宣布的战争、战争状态、封锁、禁运、政府法令或总动员，直接影响本次

增资扩股的； 

（2）直接影响本次增资扩股的国内骚乱； 

（3）直接影响本次增资扩股的火灾、水灾、台风、飓风、海啸、滑坡、地震、爆炸、瘟

疫或流行病以及其它自然因素所致的事情； 

（4）以及各方同意的其他直接影响本次增资扩股的不可抗力事件。 

 

六、违约责任 

1、本协议一经签订，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守约方的

损失。 

2、若任何一方迟延支付增资款项超过 30日的，守约方有权单方面书面终止本协议。 

 

七、争议解决 

1、本协议书之订立、效力、解释、履行、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协议各方因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

任一方可将争议提交武汉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地点在武汉。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八、 生效 

本协议书由各方有权审批机构审批同意后且各方盖章、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后生效。非经各方一致通过，不得终止本协议。 

 

（五）对国华人寿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增资的目的 

本次对国华人寿增资是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项目，增资完成后将

提高国华人寿偿付能力充足率从而有利于增强国华人寿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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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国华人寿增资，可以提高国华人寿的资本实力及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有利于国华

人寿充分把握当前保险业的发展机遇，实现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的快速增长。 

（三）存在的风险 

由于国华人寿本次增资扩股尚需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方能实施，本次

增资扩股工作能否完成存在审批机关是否批准通过的不确定性。 

 

（六）备查文件 

1、《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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